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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，票据已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项目、教学的重点课程和广大群众渴望了解
的知识。
票据法教材的编著，更是高校法学教育的迫切需要。
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中，票据是交易、信用、融资等不可缺少的工具。
要使票据的管理、流通科学化、规范化、法制化，就必须对票据法进行全面研究。
研究票据的立法和司法，开设票据法课程，不仅对培养金融工作方面的人才是十分必要的，对培养法
学人才也是十分必要的。
一个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法律工作者，如果不懂票据及有关票据的法律，可以说很难开展工作
，要出色地完成工作就更不可能了。
基于这种认识，王小能同志于1991年为我校法律系开设了票据法课程，讲课效果很好。
听课的学生中不仅有本科生，也有不少民法、经济法以及诉讼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。
《票据法教程》就是王小能同志在自己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。
王小能同志在大学阶段学的是法律学专业，1986年又取得了民法学硕士学位。
由于法学功底扎实，教学勤奋认真，她编著的这部教材有理论、有实践、有分析、有比较，相信定能
受到票据研究者和广大学生的欢迎。
我国还没有全国统一的系统的票据立法，但个别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和地区如上海市等已有关于票据
的行政性规范和地方性法规。
本书在写作中不仅研究了这些法律规范，还参考借鉴了大量的外国立法和影响较大的国际票据立法。
本书的出版，对完善我国票据立法无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我国票据立法和实践的发展，又将促进我
们对票据法的深入研究。
在票据法研究上，我祝贺小能同志已经取得的成果，并期待小能同志获得更大的成就，故乐为之作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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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用分析、比较的方法，对票据关系、票据基础关系、票据抗辩、票据伪造与票据变造、票据丧失
及补救、空白授权票据等樯据法规定的基本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；对各种票据的具体操作制度
，如汇票的各种票据行为、付款制度、追索制度，以及本票与汇票的异同、支票与汇票的异同进行了
较详尽的讨论；同时对中国《票据法》中规定的“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”和“法律责任”也作了简要
介绍。

    本书立足于中国内地的票据法律、法规和票据运作实务，同时也参考了大量的其他国家、地区的票
据立法和票据法律理论；不仅阐释了票据法的基本原理和制度，而且指出了中国内地票据法律、法规
中存在的问题，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方法。

    本书适合做大专院校法学、经济学、金融学等学科的教材；对从事与票据有关业务的人员如财会人
员、银行职员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；还可以为中国内地票据立法的完善、票据纠纷的正确处理提供
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国际上的成功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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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四节 提起诉讼制度一、《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一般诉讼对救济失票人的不足图中的保证，从记载事
项上看，是一个附条件的保证，所附条件为“但汇票不得再转让”。
如果没有这个记载，该保证就是最常见的保证形式；有了这个记载，依据我国《票据法》第48条的规
定，也不影响保证行为的效力，保证人依然要承担保证责任，所附条件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。
五、保证的效力保证行为一经成立后，即对票据上的当事人发生效力。
保证人、持票人以及被保证人等因此而承担一定的责任或享有一定的权利。
（一）及于保证人的效力保证人为保证行为后，便应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，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享有一
定的票据权利。
1．保证人的责任保证人的责任具有从属性、独立性与连带性三重性质，由三种性质分别决定了保证
人责任的不同特点。
（1）保证人责任的从属性保证人责任的从属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，保证的目的是担保票据
债务的履行，因此，保证的产生必须先有被担保债务的存在，否则无从产生保证，也就是说，保证人
责任的发生依赖于被保证债务的存在。
其次，保证人责任的种类与范围决定于被保证人责任的种类与范围，如果被保证人是背书人或者出票
人，则保证人的责任相应为担保付款与担保承兑的责任；如果被保证人是承兑人，则保证人的责任相
应为付款的责任。
保证人责任的范围也依被保证人在汇票上的地位而定，当保证人负偿还责任时，根据被保证人处于汇
票上的位置，按照我国《票据法》第70条或者第71条确定的金额偿还，如果被保证人是承兑人，持票
人还可直接向保证人请求付款，保证人应向持票人给付汇票金额。
还有，保证人责任与被保证人责任的性质是相同的，持票人可以向被保证人行使权利时，也可以向保
证人行使，保证人不拥有先诉抗辩权，例如，在为承兑人保证的情况下，持票人在到期日可直接向保
证人行使付款请求权；又如为背书人保证的情况下，持票人在手续完备时可直接向保证人行使追索权
。
由保证人责任的从属性决定了：①被保证债务因偿还、付款、抵消、免除等事由而归于消灭时，保证
责任也归于消灭；②如果被保证债务是被保证人的偿还义务，持票人对被保证人所为的保全其汇票权
利的行为，对于保证人也发生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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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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